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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3日以直接送达、传真与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由董事长利虔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途由

“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

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变更为“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同意公司在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由“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

务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变更为“多肽分子大

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仅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 等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诺和智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仅用于“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等募集

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仅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 等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上述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募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授予价格

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授予价格调整方法的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授权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同意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由22.78元/股调整为22.62元/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刘宇晶、罗桓、张执交、

张金凤作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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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22.78元/股调整为22.62元/股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阳光诺和” ）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等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2025年6月11日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根据《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及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或“激励计划” ）的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 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由22.78元

/股调整为22.62元/股。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

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22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

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公司相关部门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

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46）。

（三）2025年5月28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

案，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获得股东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四）2025年5月29日披露了《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47）。

（五）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

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5年6月11日，以22.78元/股的授予价格向127名符合授予条件

的激励对象授予217.7428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六）2025年6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二、本次调整的主要内容

（一）调整事由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于2025年6月5日披露了《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63元（含税）。 截至2025年6月5日公司总股本112,000,0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

721,783.0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后为109,278,217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

利17,812,349.37元（含税）。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

每股现金红利（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为0.15904元/股。

鉴于上述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归属登记前，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宜，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和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予以相应的调整。

（二）调整方法及结果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

于1。

根据以上公式，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P0-V=22.78-0.15904元≈22.62元/

股。

根据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股东会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本次激励计划继续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激励对象授予价格调整方法的规定。本次调整事项在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的授权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同意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含预留部分）由22.78元/股调整为22.62元/股。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公司本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事项已经按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

律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二）本激励计划调整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原因、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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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新增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62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

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阳光诺和”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000,000

股。 每股面值为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26.8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53,780.00万元，减除发行费用7,

061.85万元（相关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46,718.15万元。 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6月

17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1]000430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6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

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二、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和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二届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2025年5月28日召

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表决通过。 鉴于公司募投项目“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

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最大程度地发挥资金

使用效益，公司计划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www.sse.com.cn）的《北京阳光诺和药物

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用途、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由“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变更为“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

新药研发项目” ； 同意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途由

“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 、“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

创新研发平台项目” ，变更为“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

项账户仅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东诺和智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和智肽” ）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仅用于“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新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项账户仅用于“创新药研发项目”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途、新增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 上述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本次募集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监管协议等具体事宜。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银行户名 开户行名称 银行账号 对应建设募投建设内容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170122000002518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

行

321360100100340407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成都诺和晟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 创新药研发项目

广东诺和智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326660100100859561 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北京诺和德美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

/ 创新药研发项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公司与民生证券、诺和智肽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分别于2025年6月17日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在内容上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一）《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鉴于丙方投行业务和人员将整合进入国联民生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各方同意在未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业务迁移公告后，本协议由国联

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承继并按照协议约定继续提供服务。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77170122000002518，截至

2025年5月9日，专户余额为31,157,881.96元。甲方“特殊制剂研发平台项目”“临床试验服务平台建设

项目” 、“创新药物PK/PD研究平台项目” 、“药物创新研发平台项目”已结项，经甲方股东会审议通过结

项后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变更后的“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 、“创新药研发项目” 的新募投项目。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结构性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3,000万元，开户日期为2025年3月27日，期限3个月。 甲方

承诺上述结构性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结构性存款方式续

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结构性存款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定期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洋、于春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丙

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

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商业环

境，增强各方内部工作人员的合规和廉洁从业意识，自觉抵制不廉洁行为。 各方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或商业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

1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广东诺和智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甲方

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

甲方二：广东诺和智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 ）（甲方一、甲方二统称为“甲方” ）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鉴于丙方投行业务和人员将整合进入国联民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各方同意在未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业务迁移公告后，本协议由国

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承继并按照协议约定继续提供服务。 ）

为规范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326660100100859561，截

至2025年6月10日，专户余额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多肽分子大模型平台项目等募集资金投向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万元（若有），开户日期为 /�年 /�月 /�日，期限 /�个月。甲

方二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

丙方。 甲方二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方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一、甲方二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定期对甲方一、甲方二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

4、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于洋、于春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甲方二按月（每月10日前）通过电子对账，并下载电子版对账单发送给乙方，由乙方核对完成后，

发送给丙方。

6、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

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二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甲

方二有权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一、甲方二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一、甲方二、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协议各方应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商业环

境，增强各方内部工作人员的合规和廉洁从业意识，自觉抵制不廉洁行为。 各方不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或商业机会进行各种形式的商业贿赂或利益输送。

12、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北京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88059�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5-035

转债代码：118009�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拟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不变，派发现金红利总额由37,354,267.20元（含税）调整为37,354,

279.20元（含税）。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 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变，

转增股本的数量由24,902,844股调整为24,902,852股 （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 本次调整原因：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锐转债” 处于转股期，自2025年4月1日至

2025年6月17日，转股数量为20股。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62,257,112股增加至62,257,132股。公

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对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中的现金分红总额、转增股本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25

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转增股

本。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 （含

税）。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62,257,11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7,354,267.20元

（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4.92%。

2.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截

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62,257,11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转增股本24,902,844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增加至87,159,956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

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

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额。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华锐转债” 处于转股期，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17日，转

股数量为20股。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由62,257,112股增加至62,257,132股。根据有关规定，权益分

派公告前一日（即2025年6月18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华锐转债” 停止转股，公司总股本将

不再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时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2）。

根据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拟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和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2024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 （含

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2,257,13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7,354,279.20元

（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4.92%。

2.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公司拟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2,257,13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转增股本24,902,85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87,159,984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

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 � � � �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107

转债代码：110081� � � � � � � �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19日(星期四)至06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600745mail@wing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6月26日上午10:

00-11: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26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裁：张秋红女士

董事、副总裁：董波涛先生

董事：谢国声先生

独立董事：商小刚先生

财务总监：张彦茹女士

董事会秘书：高雨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26日上午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19日(星期四)至06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

动或通过公司邮箱600745mail@wingtec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755-88250686

邮箱：600745mail@wing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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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闻泰转债” 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闻泰转债评级：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债项信用等级为“AA” 。

● 调整后闻泰转债评级：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 评级展望为 “稳定” ； 债项信用等级为

“AA-” 。

● 调整后“闻泰转债” 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 ）对公司于2021年7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闻泰转债” ）进行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闻泰转债” 前次债项信用评级结果为

“AA”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0日。

评级机构中诚信于2025年6月16日出具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2025）》（信评委函字[2025]跟踪0530号），评级结果如下：调整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

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调整“闻泰转债” 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 。 本次评级调整后，闻泰转债不可

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2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5-050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1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91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95,408,32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24,655,51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70,752,8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0911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3958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695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由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刘雷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1人，董事李兴春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本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马敬安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秦介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祝月光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00,941,845 99.562854 23,129,865 0.426384 583,801 0.010762

H股 150,410,502 88.086691 16,304,310 9.548487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51,352,347 99.212641 39,434,175 0.704759 4,621,801 0.082600

2、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297,510 99.956532 1,736,500 0.032011 621,501 0.011457

H股 166,714,812 97.635178 0 0.000000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9,012,322 99.885692 1,736,500 0.031034 4,659,501 0.083274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339,644 99.957308 1,737,166 0.032024 578,701 0.010668

H股 166,344,820 97.418495 369,992 0.216683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8,684,464 99.879833 2,107,158 0.037658 4,616,701 0.082509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513,241 99.960509 1,661,769 0.030633 480,501 0.008858

H股 166,714,812 97.635178 0 0.000000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9,228,053 99.889547 1,661,769 0.029699 4,518,501 0.080754

5、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264,210 99.955918 1,752,700 0.032310 638,601 0.011772

H股 166,714,812 97.635178 0 0.000000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8,979,022 99.885097 1,752,700 0.031324 4,676,601 0.083579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理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82,258,639 99.218441 41,785,571 0.770290 611,301 0.011269

H股 82,248,914 48.168410 84,465,898 49.466768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464,507,553 97.660568 126,251,469 2.256341 4,649,301 0.083091

7、议案名称：关于发行金融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16,918,645 99.857376 7,077,665 0.130472 659,201 0.012152

H股 152,282,162 89.182814 14,432,650 8.452364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69,200,807 99.531625 21,510,315 0.384428 4,697,201 0.083947

8、议案名称：关于统一采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终止续聘境外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556,041 99.961298 1,552,969 0.028628 546,501 0.010074

H股 166,714,812 97.635178 0 0.000000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9,270,853 99.890312 1,552,969 0.027755 4,584,501 0.08193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2,495,241 99.960177 1,619,169 0.029848 541,101 0.009975

H股 166,714,812 97.635178 0 0.000000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9,210,053 99.889226 1,619,169 0.028937 4,579,101 0.081837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本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21,469,423 99.941267 2,601,287 0.047953 584,801 0.010780

H股 166,344,820 97.418495 369,992 0.216683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587,814,243 99.864280 2,971,279 0.053102 4,622,801 0.082618

11、议案名称：关于向中核华电河北核电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61,066,221 98.827773 62,996,589 1.161301 592,701 0.010926

H股 25,666,742 15.031519 141,048,070 82.603659 4,038,000 2.364822

普通股合计： 5,386,732,963 96.270596 204,044,659 3.646645 4,630,701 0.0827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23,448,671 99.050374 1,661,769 0.736629 480,501 0.2129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议案7、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该等议案均获得出席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李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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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法律顾问郑发龙先生、副

总经理闫永军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250000股， 分别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66%、

0.0066%。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郑发龙先生、闫永军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分别不超过41800股、41800股， 分别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0.0011%、0.0011%，均不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将根据公司届时最新的总股本数量及减持计划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郑发龙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50,000股

持股比例 0.006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股东名称 闫永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50,000股

持股比例 0.006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250,000股

注：持股比例基数以披露日公司当前总股本3,767,582,286股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郑发龙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1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9日～2025年10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闫永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418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1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1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9日～2025年10月8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注：减持比例基数以披露日公司当前总股本3,767,582,286股计算。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禁售规定如下：

“禁售期是指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其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

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4.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

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个人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具体减持的时间、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计划减持的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